
 

 
34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7 期 院會紀錄 

機車修滿一定時數的駕訓課再考照。 

二、探究其駕訓課程，機車安全教育確有其必要性，且民眾普遍認為會騎腳踏車就會騎機車，

為何還要接受駕訓課程，惟機車與腳踏車在性能上，管理法規上，以及行駛的道路皆有所

不同，若加強機車安全教育，俾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 

三、本席建請交通部研議修改普通重型機車之考照制度，考照者得利用各監理站、所之道安教

室，於考照前由監理所派員免費教授道路安全教育課程兩小時，不僅達到安全教育之目的

，亦減輕民眾之經濟負擔，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二）本院魏委員明谷，針對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郵局或其他代收機

構收取交通違規罰鍰，若違規人經由郵局或其他代收機構繳款

，每筆需收取新台幣十元之手續費。惟公路總局係委託業者代

收，其委託人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公路總局支出其手續費

用，且公開招標案契約係為當事人之私約，應以委託人負擔為

宜，本席要求交通部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緩之相關規定，由公

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避免將手續費轉嫁至違規人，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郵局或其他代收機構收取交通違規罰鍰，若違規人經由郵局或其他代

收機構繳款，每筆需收取新台幣十元之手續費。 

二、由於繳納管道不夠普及，監理所才需指定各種代收單位，若監理所能提供普及且免費的代

收管道，民眾就不須前往須另付費的代收管道，且罰鍰最後也是繳入國庫，何以造成民眾

之額外負擔？ 

三、經查，公路總局係委託業者代收，其委託人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公路總局支出其手續

費用，且公開招標案契約係為當事人之私約，應以委託人負擔為宜。 

四、本席建請交通部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緩之相關規定，由公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避免將

手續費轉嫁至違規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三）本院魏委員明谷，針對我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近十年總營收及

總毛利竟均超過 40%，而有線電視系統台為準公用事業，係屬

許可制，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消費者所收取之費用應經政府

核定，惟十年來政府皆以寬鬆之標準訂定最高上限，且全台四

十七個經營區中，共有三十四區為一區域中僅一家業者，消費

者無選擇之權利，導致消費者被迫繳納較高之價格才得以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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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實屬不合理。我國現有嘉義、台南、澎湖、馬祖、

金門及南投等六縣市由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審議，為平衡整體

收費標準，爰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議將地方有線電視費

率審議委員會之權責收回，其收費標準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統一審議，並訂定合理之收視費用，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平面媒體披露我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近十年總營收及總毛利竟均超過 40%，而有線電

視系統台為準公用事業，係屬許可制，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消費者所收取之費用應經政

府核定。 

二、惟現今施行的「有線廣告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是民國九十三年新聞局所頒布，NCC

從民國九十五年成立至今，收視費上限六百元，裝機費上限一千五百元，竟從未重新檢視

該標準，也未重新發布。 

三、據了解，全台四十七個經營區中，共有三十四區為一區域中僅一家業者，消費者無選擇之

權利，導致消費者被迫繳納較高之價格才得以收看有線電視，實屬不合理。 

四、目前我國有嘉義、台南、澎湖、馬祖、金門及南投等六縣市之有線電視收費標準由國家通

信傳播委員會審議，為平衡整體收費標準，爰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議將地方有線電

視費率審議委員會之權責收回，其收費標準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一審議，並訂定合理

之收視費用，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四）本院魏委員明谷，鑒於今年夏天豪雨連連，造成彰化縣田中鎮

山腳路沿線頻頻淹大水，為緩解民眾淹水之苦，水利署規劃「

彰化縣員林大排排水系統綜合治水規劃」內研議規劃田中鎮滯

洪池。惟滯洪池所需土地多為私有農地，面積達 23 公頃，依法

須先辦理區域計畫變更後，方能辦理後續用地用地徵收與工程

施作。爰建請行政院責成水利署儘速協助彰化縣政府推動其滯

洪池之區域計畫變更與用地先期作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七二五豪大雨，彰化縣山腳路沿線各里都豪雨成災，積水最深達一、二公尺，接著連

續幾場午後豪雨和蘇拉颱風都出現淹水慘況，不少里民認為，下游田中大排沒有發揮功能

，雨水都積在上游，若有滯洪池做為緩衝，上游就不致出現淹水問題。 

二、其員林大排上游與八卦山山腳下之田中鎮滯洪池，屬「彰化縣員林大排排水系統綜合治水


